
— 1 —

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

（2005 年 1 月 20 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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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总则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，保障承包经营者

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包方的合法权益，稳定和完善以

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，促进农村经济

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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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　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活动适

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　本条例所称农村土地是指乡（镇）、村、组（社）

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、林地、草

地，以及依法用于农业的农田水利用地、养殖水面和“四荒”等

其他土地。

“四荒”是指未开发利用的荒山、荒沟、荒丘、荒滩。

第四条　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

同所有；属于组（社）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归组（社）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共同所有；属于乡（镇）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归乡（镇）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。

第五条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民主协商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；

（二）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；

（三）合理开发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；

（四）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；

（五）承包程序合法；

（六）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。

第六条　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的发包方。乡（镇）、村

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，分别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会

发包；组（社）集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，由村民小组发包，或者

村民委员会代行发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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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、个人和单位是农村土

地的承包方。

第七条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必须依法订立书面合同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

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，予以确认。

第八条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，

分别依照各自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

管理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

合同管理。具体工作可以委托乡（镇）农村经济管理机构负责。

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活动进行管理。村集

体经济组织不健全的，由村民委员会管理，社集体经济组织不健

全的，由村民小组管理或者由村民委员会代行管理。乡（镇）所

有的集体土地由乡（镇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，乡镇集体经济

组织不健全的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管理。

第二章　家庭承包

第九条　未划为基本农田的耕地，承包方可以从事林果业、

牧业、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。

第十条　禁止弃耕、撂荒承包耕地。

弃耕、撂荒一年的，发包方应当向承包方收取荒芜费，并监

督、指导其耕种。连续两年弃耕、撂荒的，发包方应当解除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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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，收回承包地，并向承包方收取荒芜费。荒芜费的收取标准

按有关规定或承包合同约定执行。收取的荒芜费计入公积金。

第十一条　承包期内，除法定事由外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。

承包期内，发包方对依法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，因生产周

期没有结束，不能及时收回的，待本生产周期结束后再收回。

依法收回的承包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承包给新增人

口，在此之前参照机动地管理。

第十二条　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

采取转包、出租、互换、转让、入股或者其他方式流转。

第十三条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，当事人双方应当订立书

面合同。

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可以向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

合同鉴证。

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，转让方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书面申

请，发包方应当在 15 日内将书面意见送达申请人，逾期未送达

的，视为同意。

采取转包、出租、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，当事人应当在

15日内报发包方备案。

第十四条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和

乡（镇）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需要，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

营权流转信息库，及时公布流转供求信息，提供流转业务指导和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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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　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

员会未经承包方同意，不得强制租赁承包方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

或转包，未经承包方委托不得代承包方签订流转合同。

第十六条　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土地承包

经营权流转合同：

（一）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，并且不损害国家、集体利益的；

（二）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，致使流转合同无法

履行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或者丧失履行义务

能力，致使流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；

（四）土地被依法征收、征用和占用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第十七条　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无效：

（一）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对抗善意第三人的；

（二）采取欺诈、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合同的；

（三）不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人互换土地承包经营

权的；

（四）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未经发包方同意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第三章　其他方式的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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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　不宜家庭承包的“四荒”等可以采取招标、拍卖、

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。

第十九条　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，其承包

方案应当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5日。

承包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承包土地的名称、座落、面积、

用途、承包方式、承包主体的范围、承包期限、起止时间以及其

他应当注明的事项。

第二十条　通过招标、拍卖、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

的，应当签订承包合同。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、承包期限等，由

双方协商确定。以招标、拍卖方式承包的，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、

竞价确定；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，承包费由双方议定。

第二十一条　乡（镇）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、收费

标准等事项，由乡（镇）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人民政府确定。其收

取的承包费，由乡（镇）农村经济管理机构管理，用于改善生产

条件。

第二十二条　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

面积的百分之五。

机动地的发包方式应当采取招标或者公开协商。发包方案应

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

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确定。在同等条件下，集体经济组织

内部成员享有优先权。

机动地发包收入归机动地所有者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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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调或挪用。

机动地权属关系不得改变，属于村、组（社）所有的机动地，

应当分别归村、组（社）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。

第二十三条　机动地的发包期限一般为 1年，最长不得超过

3年。

本条例实施前依法发包的机动地，承包期限超过本条例限定

最高年限的有效承包合同，不得强行调整。

第二十四条　自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颁

布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，乡、村及其他单位占用集体土

地（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法院依法确权的除外）从事生

产经营活动的，可以继续使用，已经归还的不再返回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乡、村及其他单位占用集体土

地的，应当退还；暂不能退还的，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当地机动地

承包收费标准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费用。已经造林的，收费标准、

办法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《吉林省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》实施以前，敬老院、

学校、卫生院、农科实验等公益事业占用集体土地和行政事业单

位建办公用房占用集体土地的，可以继续使用。

第二十五条　集体林地、草地、果园、渔塘等农村土地的承

包方式，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

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确定。

第二十六条　集体林地、草地、果园、渔塘等农村土地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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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收入按土地权属归所有者所有。

第二十七条　开发经营“四荒”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合理规划；

（二）治理与开发相结合；

（三）实行综合治理；

（四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。

第二十八条　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照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和水土保持规划，治理开发“四荒”。

禁止私自开发经营“四荒”。

第二十九条　“四荒”开发经营前，应当由集体经济组织委

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“四荒”进行资产评估。

第三十条　“四荒”开发经营方式、收费标准等重大事项，

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

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确定。

"四荒"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 50年。

第三十一条　“四荒”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开发经

营，也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开发经营。在同等

条件下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享有优先权。

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

个人承包，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，经本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

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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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　集体经济组织发包、出租、拍卖"四荒"土地承

包经营权所收取的费用，应当计入村或者组（社）的公积金，不

准挪用和平调。

第三十三条　《吉林省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》实施前

订立的“四荒”开发经营合同，主要条款不完备的，应当补充完

备，不得强行解除。

第四章　纠纷处理

第三十四条　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，双方当事人可以

通过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等调

解解决。

当事人不愿协商、调解或者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农村

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三十五条　县（市、区）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负

责本辖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。

第三十六条　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庭人员组成、仲裁案件的申

请、受理、开庭、裁决、执行等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

执行。

第三十七条　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

之日起 30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逾期不诉讼的，裁决书即

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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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条　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应当主动履行。

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

有关规定，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第五章　法律责任

第三十九条　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

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

第四十条　发包方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。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由发包方赔偿：

（一）擅自变更承包期限的；

（二）擅自发包农村土地的；

（三）擅自收回土地承包经营者土地的；

（四）强迫、阻碍土地承包经营者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；

（五）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，生产周期没有结束强行收

回的。

第四十一条　侵占、挪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费用尚不构成犯

罪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，并对责任人

处以侵占、挪用金额 1至 2倍的罚款。

第四十二条　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

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给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承包经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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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经济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六章　附则

第四十三条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实施前，

承包方全户农转非、全户户籍迁出的，发包方已收回承包地的，

不再退回。

第四十四条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、流转合同文本格式，由省

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。

第四十五条　本条例自 2005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1999年 11

月 27 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

过的《吉林省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管理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

